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中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第三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山东中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股份”、“公司”或“辅

导对象”）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作

为辅导机构，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1 号）、《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37 号）等有关规定，以及《山东

中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辅导

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国泰君安作为辅导机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陈李彬、袁业辰、任国栋、

杨可意、刘实、刘刚、李舒华、林博文，其中陈李彬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以上辅导人员均具有证券执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拟上市公司的辅导工作，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具备辅导资格。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2022 年 7 月 13 日，国泰君安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

简称“山东证监局”）提交了《关于山东中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报告》，并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获得受理，自该日起，中阳股份正式进入辅导期。 

2022 年 10 月 11 日，国泰君安向山东证监局提交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山东中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 

2023 年 1 月 5 日，国泰君安向山东证监局提交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山东中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 

本次辅导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5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 

辅导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尽职调查、撰写并讨论专题备忘录、重点人员

访谈、召开专题会议等以及双方认可的其他辅导方式。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间，国泰君安辅导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

方案，认真对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辅导。国泰君安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

面清查并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辅导工作提高了中阳股份规范运作的意识，完善

了公司治理结构。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工作 

本辅导期间，国泰君安辅导人员现场到访与远程相结合的方式执行尽职调查

工作，发出补充尽职调查清单，对公司的法律、财务、业务等各方面进行梳理，

督促公司规范和完善上述尽职调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 

2、通过穿行测试了解公司的内控制度情况业务流程控制的关键节点 

继续通过对销售循环和采购循环进行穿行测试，了解辅导对象内控制度的建

设与执行情况，并对业务流程控制的关键节点予以确定。 



  

3、通过对辅导对象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 

通过对辅导对象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的方式，了解辅导对象业务发展情况及经

营业绩情况。辅导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规划，并持续跟进募投项目前期手续

办理情况。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在辅导工作过程中，辅导机构国泰君安连同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等其他证券服务机构，通过现场调查、实地

访谈、电话会议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各项尽职调查。 

辅导机构认为：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德恒上海律

师事务所等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政策的要求，本着勤勉尽责、诚

实守信的原则配合开展各项辅导工作。各证券服务机构积极主动，协助公司对各

项法人治理制度及本部管理制度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在本阶段辅导工作中配合情况良好，帮

助公司取得了较好的辅导效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本辅导期间内，国泰君安对辅导对象进行了尽职调查，就发现的问题与辅

导对象及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了沟通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如下： 

（一）公司治理有待完善 

问题描述：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规范治理及发行上市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待进

一步加强，辅导人员后期将加强辅导培训。 

解决方案：辅导机构将进一步协助公司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不断规

范公司治理结构，持续加强对接受辅导人员的培训和交流，以提升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上市及规范治理的理解。 

（二）公司内控方面存在不足 



  

问题描述：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尤其是与财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仍存在

待完善事项。 

解决方案：本辅导期间内，辅导机构连同其他中介机构参与到公司内部控制

提升过程中，对公司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内部控制提出整改建议，并着重推动公

司加强业务管理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 

（三）公司业绩下滑 

问题描述：公司 2022 年实现净利润 2,251.86 万元，较上年减少 1,510.12 万

元，同比下降 40.14%。主要原因为：（1）本期原材料石油焦价格较上年大幅上

涨，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超过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本期公司净利润较

上年下降；（2）受国内经济发展周期性影响，公司和上游地炼厂、下游客户均存

在停产、减产的情形，公司的开工率和产销量较上年下降，从而导致公司毛利率

下降。 

解决方案：本辅导期间内，辅导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能力，对公司的

盈利情况进行分析，重点聚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一）辅导人员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国泰君安拟继续指派陈李彬、袁业辰、任国栋、杨

可意、刘实、刘刚、李舒华、林博文作为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陈李彬任工作小组

组长，具体负责中阳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 

以上辅导人员均具有证券执业资格，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拟上市公司的辅导工作，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具备辅导资格。 

（二）主要辅导内容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主要围绕集中学习和辅导培训、持续完善尽职调查以及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继续完善尽职调查 



  

国泰君安将继续通过现场走访、资料收集查阅及分析复核等综合尽职调查手

段，对中阳股份法律、财务及业务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全面梳理，协助中阳股份

开展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报的准备工

作。 

2、持续关注经营情况 

本辅导期内，国泰君安持续关注公司原有和新的业务经营发展情况，及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基于公司优势和特点制定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的目标和规划，明

确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以满足发行审核条件。 

3、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国泰君安将继续协同会计师、律师团队，协助中阳股份建立全面有效的公司

治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关联交易决策程序、资金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范运作制

度，进一步提高中阳股份的规范运作水平。 

（以下无正文） 






